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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遊學活動 

境外遊學活動是指由學校策劃、組織，並以校方委任領隊負責帶領學生到

香港以外地區作探訪、交流、研習或服務等活動。 

I I I I 計劃及準備計劃及準備計劃及準備計劃及準備    

1) 負責境外遊學活動的領隊須具備帶領學生參與戶外活動或外地旅

遊的經驗， 其中最少一位應為校內教師。 

2) 遊學團中最少應有一位具備急救知識的領隊或團員隨隊。 

3) 遊學團最少應由兩名領隊帶領。每名領隊 1不宜帶領多於10名學生。 

4) 學校須考慮參加者 2的能力以選定地點、設計行程及預計完成活動日

數，令活動能夠有效地進行。 

5) 學校在選擇遊學地點時，宜考慮天氣、交通、衛生、語言、居所及

食物各方面條件是否合適。 

6) 學校應避免選擇有潛在危險的地區，例如：政治不穩、治安不靖、

流行疫區、可能發生地震或常有颱風吹襲，洪水泛濫等區域。 

7 ) 學校在出發前應擬定緊急應變計劃（例如：天氣、政局或交通安排

出現變化而須延遲或取消行程、團員中途退出、發生意外後的處理

程序等），並向所有學生及家長說明。同時亦須設立學校與家長及

協辦組織/接待單位的緊急聯絡系統，以便隨時聯絡。 

8) 搜集行程路線及有關資料， 例如：住宿地址及電話號碼、當地的

警署、醫院、診所或急救站所在位置及途經各地的緊急救援電話號

碼等。有關資料可於出發前交與家長及學校負責人，以備不時之需。 

9) 學校應安排「簡介會」向學生、家長及所有同行的成員詳細說明整

個旅程安排、各人職責及校方對學生和家長的要求，並提醒學生整

個行程須依從領隊指示，遵守各項活動的安全規則。 

 

10) 盡可能在出發前安排相關的訓練課程，內容可考慮以下幾項： 

(一) 互相認識 

(二 ) 團隊精神  
                                                 
1 領隊除校內教職員外，亦可包括學校委任的家長、校友等成年人士。他們須清楚活動的性質及可能遇到的問題，並願意承擔於遊學期間，照顧及管理學生在活動及起居各方面的工作。 
2 參加者泛指遊學團的全部成員。 



(三 ) 遵守紀律  

(四 ) 待人禮儀  

(五 ) 安全常識 - 防蚊、防火 /火警逃生、電器使用、飲食衛生、 

道路安全、迷途應變、財物保護、意外受傷等 

(六 ) 出入境 (海關)常識 

(七 ) 所需帶備物品  –  衣物、葯品、零用錢等 

(八 ) 目的地的風俗習慣及禁忌  

(九 ) 一般境外旅遊的注意事項 

(十 ) 應變計劃 

11) 編配學生住宿組合時，最好安排二人或以上同房，方便互相照顧。

住宿名單一經編定，如沒有特別原因，不應讓學生自行更調，以免

造成混亂。 

12) 學 校 應 參閱及 適 當 地 遵照衛 生 署網頁 (http://www.dh.gov.hk/)內 所

載列有關各種健康風險、疫苗接種等旅客保健建議。 

13) 學校應取得學生的家長同意書及健康証明，同時了解他們的健康狀

況。如參加者在出發前已感身體不適，學校或領隊應勸喻參加者考

慮自身的健康狀況，並諮詢醫生意見，切勿勉強成行；如參加者出

現流行傳染病病徵，為顧及其他團員安全，該等人士不應隨團出發。 

14) 學校應盡早檢查參加者的有效旅行證件，並在有需要時查核參加者

提交的防疫注射証明。如証件有效期或注射疫苗類別不符入境地區

所具列要求，學校應提醒參加者從速申請辦理。 

15) 每位遊學團成員應具備合適的旅遊及醫療保險。 

II. II. II. II. 遊學期間須注意事項遊學期間須注意事項遊學期間須注意事項遊學期間須注意事項    

1) 留意當地天氣預測及新聞報導，如情況有任何變化，領隊宜及早準

備應變計劃。 

2) 領隊必須清楚各參加者的健康情況，以決定應否讓某些成員參與當

日的活動，並適時就個別情況作出適當安排。領隊應盡快安排身體

不適的團員就醫，然後根據醫生意見，對患病者及其他團員採取有

效的預防措施。如有需要，領隊須盡快將學生團員的健康情況告知

家長及學校。 

3) 領隊應攜帶旅程所需的安全裝備，例如︰急救箱、通訊設備（手提

電話）、電筒等。 

4) 學校可將學生分成若干小組，每組由一位領隊負責照顧。 



5) 境外遊學首要以安全為原則，活動宜以集體或小組形式進行，儘量

避免學生單獨行動。領隊宜勸喻學生攜帶旅遊証件副本，以便在必

要時作身分識別之用。同時，學生如發現可疑 /不尋常事件，應盡

早向領隊報告。 

6) 每日活動前，領隊應清楚向參加者說明當日行程或活動內容。活動

完成後，也應安排會議或分享會，藉以檢討參加者表現、行程編排

及相關的安全措施，並為翌日的活動作好準備。 

7) 乘搭交通工具（包括：飛機、輪船、火車和汽車）時，參加者宜提

高警覺，遵守各類交通工具的安全規則，並留意緊急逃生路徑或出

口。 

8) 領隊須注意乘搭車輛的安全車速，有需要時應向司機或負責接待人

士提出對有關問題的重視。同時，領隊應關注駕車司機是否有足夠

時間休息、或按時輪值更替，避免沒有間斷的長時間駕駛；在惡劣

天氣或行程緊迫的情況亦不宜勉強行車。 

9) 入住當地酒店時，學生必須第一時間了解「安全走火路線」，並要

熟習當發生緊急事故時的逃生方向、逃生路徑及緊急集合地點。 

10) 領隊應帶備負責的小組成員名單及其住宿房號等資料，方便召集及

核實人數；領隊的房號及電話號碼亦宜知會參加者，方便聯絡之用。 

11) 領隊應經常提醒參加者妥善保管旅遊証件及個人財物。 

12) 參加者於睡前應將房門鎖匙、電筒及隨身重要物品安放於方便位

置，即使在黑暗中也能盡快拿取。 

13) 參加者應小心注意個人飲食衛生，避免進食未經煮熟的食物及飲用

未曾煮沸的食水。同時，亦不宜光顧衛生環境惡劣的攤檔或食肆。 

14) 參加者宜定時清潔個人衣物和保持個人清潔衛生。避免在人多及空

氣污染嚴重的地方作長時間逗留。如有需要，應戴上口罩，以減少

受細菌及病毒感染的機會。 

15) 參加者應配戴手錶，留意各項活動的集合和回程時間，並依指示準

時到達預定地點集合。 

16) 參加者應帶備長袖衣恤及長褲，防蚊油 /防蚊膏及防曬膏等物品，

以避免蚊蟲叮咬及烈日曝曬。 

17) 學生若需短暫離隊外出，應於事前由家長向學校申請。學生離隊

時，須有指定的成年人陪同。學生並需知會領隊及同行成員有關出

外地點、回程時間及聯絡方法。 



18) 參加者須注意作息時間，以保持體力，應付全程活動。 

19) 領隊須依照學校既定的匯報機制，定時向在港的學校負責人報告全

團狀況及活動進展，方便學校掌握最新情況及回應家長查詢。 

20) 在任何情況下，境外遊學活動應以參加者的安全為首要行事原則，

期間並無妥協餘地。如在遊學期間出現任何特殊的情況而需要當地

官方部門，例如警方等協助，領隊應即時按實際需要採取適當行

動，確保無任何延誤。 

III. III. III. III. 整體考慮整體考慮整體考慮整體考慮    

1) 學校制訂安全措施時，除參考以上臚列的資料外，仍須因應遊學活

動的性質、參加者的能力/條件及探訪地區的客觀環境等因素作出

適當調整，以兼顧活動的原意及安全的原則。 

2) 在可能的情況下，學校應確保所有學生，不論是否有殘障，均有參

與境外遊學活動的機會。此外，學校亦應向有殘障的學生提供所需

的協助，例如為智障學童隨身準備「個人資料及求助咭」，並由領

隊為該等學童保管照片及旅遊証件副本，以備不時之需。 

3) 學校須細心參閱教育局發出有關《綜合保險計劃》的通函，以了解

其內容及承保範圍，並須依從有關準則行事。同時，亦請學校遵從

以下各點： 

a) 領隊均由校方委任。委任人員及活動內容、地點及時間安排等

須由校方核准，並記錄在案。 

b) 如有關於保險承保範圍的疑問或發生意外，學校須立即與保險

公司聯絡。 

4) 學校舉辦或與機構或外地學校合辦遊學團事宜時，應參閱本指引第

一章「校長、教師/導師須知」及第二章「陸上活動一般措施」，

並須依循《學校招標及採購程序指引》，審慎行事。 

5 )  香 港旅遊 業議會 於其網 址上載 之「 經營遊學 團守則 」，臚列 了有 關外遊

應 注 意 的 事 項 ， 學 校 在 籌 辦 遊 學 團 前 ， 可 循 下 列 網 址 參 考 有 關 網 頁( http://www.tichk.org/public/website/b5/codes/codes_of_conduct/part_two_5/html) 。  

 

教育局 

二零零八年六月  


